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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務署回應文件 

目的 

本文件旨在回應深水埗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6/17 及 深水埗

區議會文件 62/17 號有關對水務署的查詢。 

 

回覆 

Q1. 由水務署於2015年中實施快速測試以來，為多少深水埗區私人樓宇進

行過相關測試，大致結果如何？ 
 

自 2015 年 8 月開始，本署在視察樓宇的新建造內部供水系統時，會

於食水銅管的軟焊接口進行非破壞性測試，以檢定焊接物有否含鉛。

自實施該措施至今，本署於深水埗區共處理了約 80 宗涉及私人樓宇

的新建造內部供水系統工程，並在峻工視察時進行了非破壞性測試，

當中只發現一個個案使用含鉛焊接物，其餘個案的測試結果顯示焊接

物並不含鉛。 

 

Q2. 私人樓宇維修工程頻繁，水務署或其他相關部門如何進一步提高私人

樓宇持份者(包括業主立案法團、管理公司、業主等)認識及監察水管

焊接物的使用，及如何進一步加強監管涉及私人樓宇供水系統水管的

更換工程，以確保食水安全。 
 

自2015年7月發現食水含鉛量超標事件後，本署推出了多項措施以保障

食水安全，包括︰ 

 

 於2015年7月，本署即時要求在新建內部供水系統中使用燒焊方

法接駁喉管時，持牌水喉匠必須呈交焊接物料無鉛證明書；在

峻工視察時，於軟焊接口上進行非破壞性測試，以檢定焊接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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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否含鉛，及於食水樣本測試時，需測試鉛、鉻、鎘和鎳。 

 於2015年12月，本署優化「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－食水」，包

括加入重金屬的測試和擴大抽取水樣本的範圍。 

 於2016年9月，職業訓練局及建造業議會已於與水喉工程有關的

課程中，向有意成為持牌水喉匠或熟練水喉技工的學員教授相

關食水受污染的原因、風險和防範措施，以提高學員對食水安

全的警覺。 

 於2016年10月，本署推出持牌水喉匠自願性持續進修計劃，以

期提升持牌水喉匠的知識及技能。 

 於2017年3月，本署和建造業議會共同出版了《水喉工程的良好

作業指引》，鼓勵水喉工程的持份者採取指引的建議，在設計及

建造方面，加強水喉工程的質素。與此同時，建造業議會亦已

出版了《接駁銅喉參考文件》向水喉從業員重點介紹接駁銅喉

的良好實務作業方法。此外，水務監督在竣工檢查以外，於施

工期間亦會對有關的水喉更換工程進行檢查。 

 在2017年4月10日發現深水埗區私人住宅樓宇使用了含鉛的焊

接物料後，本署於2017年4月11日去信所有持牌水喉匠，重申他

們必須確保內部供水系統的焊接需使用無鉛焊料，違者的相關

水喉匠的牌照可被暫時吊銷甚至取消。 

 於2017年4月27日，本署邀請現時有參與換喉工程的持牌水喉匠、

承建商及工人出席講座，再次傳達以上訊息。 

 本署現正與業界商討加強監管更換水喉工程的方案。我們相信

在有關方案推出後，更能保障食水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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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. 就是此事件，水務署會否及何時進一步披露更多資料(包括肇事大廈名

稱、測試樣板的數目及抽取水板位置、總承辦商/二判/三判(如有)等

資料)讓公眾知悉。 
 

因申請人(即業主立案法團)不同意授權水務署公開大廈的名稱，水務

署現不能公開涉事大廈的名稱。當本署發現該私人樓宇使用了含鉛的

焊接物料後，本署隨即在該幢樓宇內（包括樓上兩個住宅單位及地下

兩個商鋪）抽取水樣本進行測試，結果顯示所有樣本鉛含量均符合世

界衞生組織《飲用水水質準則》。本署亦隨即要求有關持牌水喉匠儘

快更換不合規格的物料，並通知有關業主立案法團，以便通知住戶及

商鋪。  

 

Q4.   政府會否為受影響大廈的居民提供驗血服務。 

   有關提問，請參閱衞生署的回應。 

 

Q5. 要求政府(包括關愛基金)提供支援，讓私人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可透

過申請而獲得一些檢驗公共水管/水質的資助。 

 

關愛基金 - 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津貼計劃(第二期) 由民政事務總署負

責推行，有關詳情可向民政事務總署查詢及瀏覽以下網站 : 

http://www.buildingmgt.gov.hk/tc/whats_new/2_8.htm 

 

Q6. 建議盡快修訂《水務設施條例》，提高違者刑罰。 
 

本署已展開對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例》的全面檢討，建

議分階段進行法例修訂。第一階段的焦點是一些須優先處理事項，包

括清晰訂明持牌水喉匠的職責、獲指定進行水管工程人士的規定以及

http://www.buildingmgt.gov.hk/tc/whats_new/2_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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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水管物料和部件的最新標準。此外，現時以《水務設施條例》或

《水務設施規例》作出的檢控須於罪行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。如罪行

在發生後超過六個月才被發現，本署便不能提出檢控。因此，本署建

議修訂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及《水務設施規例》令檢控可於水務監督發

現或知悉罪行當日起計六個月內提出，提高執法成效。就第一階段法

例修訂的《條例草案》已於 4 月 26 日提交立法會審議。至於提高刑

罰方面，將會在下階段作全面檢討。 

 

水務署 

2017 年 5 月 




